
北京化工大学  

机 电 工 程 学 院 

 

机电工程学院本科生课程教学大纲补充规定（修订） 

 

第一条 课程教学大纲是进行课程教学的必备文件，是检查课程教学工作质

量和对学生进行学业考核的标准和依据。列入培养方案中的课程或教学环节，必

须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制订配套的中英文教学大纲。教学大纲由课程负责人制定，

专业负责人审核并报主管教学院长审核批准。 

第二条 课程教学大纲要以专业培养目标为基础，支持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

毕业要求及其分解到指标点，制定具体的课程目标，在课程目标中体现出对于相

关指标点的支撑作用。 

第三条 课程教学大纲要根据课程知识结构及教学安排的整体需求，贯彻“少

而精”原则，注重知识点及相互关系，及时跟踪本学科研究前沿发展动态，并且

及时进行更新。 

第四条 在每次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修订后，所涉及课程的教学大纲均

需进行相应修改。修改工作由课程负责人主持进行，修改后提交专业建设委员会

审核，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审核，学院备案，并要求在专业培养计划修订后

半年内修改完毕。 

第五条 教学大纲内容包括：课程基本信息（课程代码、所属学科、知识领

域、学分、学时分配、课程层次、中英文课程名称、适用专业、开课学期、预修

课程、并修课程、课程简介、建议教材、参考书目）、课程教育目标、理论教学

内容与要求、实践教学内容与要求、作业、考核方式、成绩评定等。 

第六条 课程教学应当按照教学大纲安排教学进度和教学内容，在执行过程

中，允许教师根据教学情况适当加以变动和修正，但应当经过专业负责人审核通

过后，报教学副院长批准。 

第七条 教学内容应从教学目标出发，满足教学目标的达成。 

第八条 在考核方法上要制定可操作的措施，保证通过该考核得到准确的课

程目标达成度。 

第九条 具体制定方法可参考附录的模块执行。 

 



本规定未尽事宜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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